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第7次午餐供應委員會議 

壹、時間：115年4月21日(星期二)下午16時30分 

貳、地點：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石仲哲校長                              記錄：陳永閶 

肆、出席人員：詳如開會通知 

伍、列席人員：詳如簽到 

陸、會議流程： 

一、主席報告：感謝學務處、總務處及相關處室，對於午餐開辦公

營各處室業務量均有增加，感謝大家的辛勞。 

二、工作報告：午餐公營至今供餐尚順遂，部分需要調整的事項將

滾動式隨時調整。 

三、提案討論 

案由一：廚務臨時人員試用期滿，重新簽訂勞動契約案。 

說  明： 

1.廚務臨時人員自115年2月1日起陸續進用5名，試用

期三個月至115年4月30日止。 

2.5名廚務臨時人員試用期滿，依規定須經委員會審定

後，重新簽訂勞動契約或辦理資遣。 

3.廚務臨時人員勞動契約如附件1~3頁。 

決  議： 

1.冷三子試用期不通過(工作中分心造成數次米飯烹調

未熟、試用期間未能達成可以掌廚能力，無法同工

同酬輪調工作)依相關規定辦理資遣，遺缺不再聘新

員；其餘4位試用期通過另行簽約。 

2.廚務臨時人員勞動契約照案通過如附件。 

四、臨時動議 

無 

五、散會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115 年廚務臨時人員勞動契約 

立契約人國立馬公高級中學(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同

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一、契約期間：  

甲方自 115 年 5月 1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僱用乙方為：廚務臨時人員。 

二、工作項目： 

(一) 學校午餐食材簽收及查驗、餐食製作及配送、庫房管理。 

(二) 學校午餐烹飪調理作業與烹調。 

(三) 與廚房設備、廚具、餐具、環境之清潔、保養及消毒有關之工作。 

(四) 廚房及廚具設備器材用具之衛生與安全檢查維護。 

(五) 協助本校午餐行政業務。 

(六) 其他交辦及指派之工作。 

三、工作地點： 

乙方勞務提供之工作地點為：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必要時得配合甲方之需要，接

受甲方合理之調動。 

四、工作時間：  

乙方工作時間，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其相關法令之規定。自 6時 30 分至 15 時 00

分，中間包含 30 分鐘休息時間。寒、暑假期間維持出勤（上午 8時 00 分至 12

時 00 分，12 時 00 分至 13 時 20 分休息，13 時 20 分至 17 時 20 分）。 

五、例假、(特別)休假、假日及相關規定的給假： 

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平等工作法辦理。 

六、請假： 

(一)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辦理。 

(二)乙方依相關事實且有請假之必要時，依勞工請假規則、甲方規定之請假程

序，辦理請假手續。 

七、薪資： 

(一)聘僱期間，甲方應支付乙方每月薪資新臺幣 36214 元，自聘僱之日起算；其

敘薪及年終獎金之發放，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二)寒、暑假期間依實際工作上班時間核實給薪。乙方如選擇不上班，無勞務之

提供者，不予計薪。 

(三)甲方不得預扣乙方薪資作為違約金或賠償費用。 

八、工作獎金： 

年終工作獎金依工作績效考核結果發放，達優良者，給予工作獎勵金，金額視學



校午餐剩餘經費及工作表現，於午餐供應委員會議討論決議發放之。 

九、終止勞動契約： 

(一)甲方依勞動基準法資遣乙方或終止勞動契約時，應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

金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二)甲方因招生不足導致裁(減)班情事且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

定要件，得與乙方終止勞動契約，並應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金條例有關

規定給付資遣費。 

(三)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或第十三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應依勞動基

準法第十六條規定辦理預告。 

(四)甲乙任一方如須終止勞動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十、退休： 

(一)退休要件： 

1、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得自請退休。 

2、乙方有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情形者，甲方得強制乙方退休。 

十一、職業災害補償及普通傷病補助：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保險： 

(一)甲方應為乙方於進用期間，依法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二)甲方以每月薪資百分之六為乙方提繳勞工退休金。 

十三、考核： 

(一)乙方之考核分為平時考核、年終考核及專案考核。 

(二)乙方於契約期間除有重大違失情事應辦理專案考核外，另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亦應辦理專案考核： 

1、違反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2、受刑事處分。 

3、事、病假合計超過二十八日。 

(三)相關考核依甲方午餐供應委員會決議辦理。 

十四、服務與紀律： 

(一) 乙方應遵守甲方訂定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並應重視倫理與主動積極參與

工作。 

(二) 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業務、服務對象個人資料等秘密，不得洩漏，離退職後

亦同。 

(三) 乙方於工作上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 

(四) 乙方在工作時間內，非經主管允許，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五) 乙方應接受甲方舉辦之各種專業教育、訓練及集會。 

(六) 乙方於契約期間從事甲方所辦理之相關研究所得之智慧財產權，除非另有約

定，應屬甲方所有。 

(七) 乙方須離職時，應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甲方。 

十五、安全衛生：甲乙雙方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十六、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甲乙雙方僱用受僱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

規定辦理，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甲方訂定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或政府相關

法令規定辦理。 

十七、法令及團體協約之效力：本契約所規定之事項與團體協約或政府有關法令規

章相違背時，依團體協約或有關法令規定辦理。 

十八、契約修訂：本契約經雙方同意，經甲方「午餐供應委員會」決議修訂之。 

十九、契約之存執：本契約一式三份。 

二十、勞資爭議處理：甲乙雙方如有權利事項及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或爭議行為，

應循「勞資爭議處理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立契約書人 

甲方：校長： 

 

 

 

 

 

乙方：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4 月 2 3 日 


